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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市公管委〔2022〕2 号

关于建立邵阳市严惩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
行为部门联动机制的通知

市直相关单位，各县市区公管委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打击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行

为，创新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机制，强化部门间沟通与协作。根据

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《建立健全招标投标监管长效机制规

范招标投标活动的意见》和《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2-2024 年）》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建立邵阳市严

惩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行为部门联动机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联动机制

通过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、协助查询办理机制、联合检查

执法机制、信用信息共享机制、沟通协调会商机制，聚焦激发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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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活力与维护公平竞争，严惩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违法违规行为，

促进公共资源规范高效配置。

（一）案件线索移送机制

1、市公管办收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

报送的问题线索时，及时交由相关部门处理。

2、纪检监察机关发现需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处理的问题

线索，应当及时移送行政机关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3、行政监督部门在受理公共资源交易投诉举报和查处违法

违规案件时，发现涉嫌违纪或其他职务违法犯罪的，应当移送纪

检监察机关处理；涉嫌其他刑事犯罪的，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4、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对照有关规定，及时发现、甄别“提

篮子”、“打牌子”行为，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向

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报告并移送有关线索。各级党委（党组）、

纪检监察机关（机构）在接到“提篮子”“打牌子”的问题线索

时，应当按照职责和权限，及时严格依规依纪处置；对假冒领导

干部名义“提篮子”的，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；对职责和权限

范围外的，在接到问题线索的三个工作日内，分别向上级党委（党

组）、纪检监察机关（机构）提交书面报告。

5、案件线索需要移送的，有关部门应当在收到相关线索或

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移送。法律法规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移送部门应当制作目录，列明移送内容，受

案部门应当办理回执。

6、受案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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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对属于本部门法定职责范围的应当受理，案件处理完

毕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移送部门。

（2）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,收到线索后 三个工作日

内将材料退回移送部门，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7、对于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需要回避、行政监督部门查处职

责不明或行政监督部门查处职责交叉的，应当移送市公管办，由

市公管办指定相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协助查询办理机制

1、各有关部门在查处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过程中，

需要其他部门协助办理的，应当向协助办理单位发出协助办理

函，协助办理函应当载明以下内容：案件基本情况、需要协助办

理的事项及理由、相关证据资料。

2、协助办理部门在收到协助办理函后，应当及时审查协办

资料。对于超出本部门职能的协助办理事项，应于收到协助办理

函之日起 三个工作日内将函件退回，并说明原因。对于本部门

能够协助办理的事项，应当及时办理并书面反馈结果。

（三）联合检查执法机制

1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各部门可发起开展联合检查或联合

执法：

（1）违法违规行为涉及跨行业的;

（2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职责或边界存在交叉的;

（3）查处规避招标、串通投标、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

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情况复杂、涉及面广或情节严重的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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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违规行为;

（4）对特定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专项治理的;

（5）其他需要开展联合检查、联合执法的事项的。

2、联合检查、执法发起部门负责起草联合检查、执法方案，

并与参与部门一起协商确定方案。各参与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

责，按照方案要求选派人员参加，完成联合检查或执法工作。

4、开展联合检查或联合执法时，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

由各参与部门依法作出处理。需要移送其他部门处理的，按照案

件线索移送机制办理

3、联合检查应当按照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制度进行，但

通过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以及

市公管办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的检查除外。

。

5、联合检查与联合执法的相关信息依法统一公布，各部门

向上级报送信息应当统一口径，确保信息的一致性。

（四）信用信息共享机制

1、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部委签署的联合惩戒备忘录约定内

容，依法依规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实施联合惩戒，将公共资

源交易市场主体信用信息作为市场准入、项目审批、资质资格审

核的重要依据。

2、各部门对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及其他参与人作出的处

罚(处理)决定，应当在本部门信息平台发布，并在三个工作日内

报送市公管办；市发改委应当在四个工作日内对行政处罚(处理)

信息进行核对，将符合信息公开要求的在“信用邵阳”网站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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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，并向“信用中国(湖南)”网站推送。

（五）沟通协调会商机制

1、市公管办每年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一次会商，重点就我市

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新动向、降本增效促成效、营商环境再优

化等进行讨论分析，形成会议纪要。

2、市公管办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组织会商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1、市公管办负责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联动执法处理

的综合协调工作。

2、纪检监察机关根据《严禁违规插手干预公共资源交易活

动“九不准”规定》（湘纪发〔2016〕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相

关人员追责问责；对各部门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行为进行查处。

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相关职能部门，对违反规定在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之外进行交易和违规操作的，按照《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进行查处。

3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卫生健康、国资、医疗保障

等部门，根据职责分工，依法查处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规案件。

4、公安、法院、人社、审计部门协办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

规案件。

（1）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涉嫌犯罪行为和

严重干扰、妨碍、暴力抗拒或威胁监督部门执法的违法行为。

（2）人民法院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通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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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，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与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对失信被执行人

予以信用惩戒。

（3）人社部门根据各行政监督部门工作需要，负责查询有

关人员社保、劳动合同等信息。

（4）审计部门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及平台运行的审计监督，

将审计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及时通报行政监督部门或纪检监察

机关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1、强化组织保障。联动机制建设是一项政治任务，各部门

要明确分管领导，落实责任科室，指派专人负责。

2、加强业务交流。落实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，加强案件调

查取证、移送办理及法律适用知识等业务交流学习，提升案件办

理水平。

3、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媒体积极宣传，选取典型重大

案件进行跟踪报道，加大对公共资源交易违法违纪行为的曝光力

度。

4、严格监督考核。市公管办组织对联动机制落实情况进行

检查，对工作责任落实、任务完成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，

对工作推诿、滞后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。

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

2022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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